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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文
條
「
如
何
透
過
賦
稅
史
勵
以
有
效
擴

大
氏
間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研
討
會
」
引

-""" , d c 
t
E、
A
m削

F司

建
設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為
現
代
民
主
國
家
昕
一
致
追
求

之
理
想
目
標
。
自
工
業
革
命
以
後
，
由
於
社
會
經
濟
結
構

丕
變
，
社
會
問
題
紛
至
爸
來
，
如
何
但
進
國
民
充
分
就
業

、
保
障
民
眾
生
活
安
定
、
增
進
人
民
福
祉
、
濟
助
貧
苦
急

難
、
提
昇
民
眾
生
活
水
準
、
改
善
居
住
璟
境
品
質
，
厥
為

各
圓
政
府
亟
需
解
決
之
重
要
課
題
。
論
及
社
會
福
利
之
提

昇
'
與
國
家
其
他
政
策
之
推
展
，
可
謂
息
息
相
關
;
尤
其

，
租
稅
政
策
中
，
賦
稅
獎
勵
辦
法
之
良
獄
，
更
關
乎
社
會

安
全
制
度
之
能
否
健
全
。
肝
衡
我
國
現
行
十
五
種
說
自

|
|
綜
合
所
得
稅
與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、
遺
產
棍
、
贈
與

稅
、
地
價
稅
、
土
地
增
值
稅
、
房
屋
稅
、
契
稅
、
使
用
牌 稅

獎
勵
辦
三套

照
說
、
關
說
、
商
港
建
設
費
、
貨
物
說
、
營
業
稅
、
印
花

輯
、
娛
樂
稅
、
證
券
交
易
稅
|
|
之
法
令
輝
章
，
其
中
多

有
免
稅
或
減
稅
姐
定
，
與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互
見
良
好
配
合

者
，
惟
因
應
瞬
息
萬
變
之
多
元
化
社
會
，
且
舉
酌
先
進
國

家
之
優
良
稅
制
，
仍
感
現
行
部
分
獎
勵
辦
法
，
缺
乏
積
極

性
與
前
瞻
性
，
亟
待
進
一
步
予
以
突
破1
.
長
此
，
針
對
現

行
所
得
稅
、
遺
產
稅
及
贈
與
稅
、
地
價
說
等
賦
稅
獎
勵
辦

法
之
揖
定
，
尋
求
更
適
延
之
改
進
途
徑
，
俾
使
全
民
經
由

賦
說
獎
勵
措
施
，
熱
心
社
會
公
益
、
參
與
社
會
保
險
、
注

重
社
區
發
展
、
提
昇
人
軍
福
利
，
實
乃
當
前
之
急
務
!

貳
、
所
得
稅
與
社
會
福
利

所
得
稅
係
以
人
為
課
稅
主
體
，
以
所
得
為
課
稅
客
體

而
課
敬
之
直
接
稅
，
目
前
我
國
所
得
稅
制
分
為
綜
合
所
得

稅
與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。
大
體
而
言
，
現
行
所
得
稅
法
有

本
特
/
雀
­

J

呵
，
引
叫
作

關
規
定
，
諸
如•• 

兔
稅
條
款
、
寬
兔
扣
除
額
、
捐
贈
支
出

-
l
f川
等
，
俏
能
配
合
社
會
福
利
目
標
，
然
美
中
不
足
的
是

，
仍
有
某
些
規
定
值
得
研
議
!

的
增
列
練
寡
殘
障
特
別
扣
除
﹒
﹒
目
前
我
國
免
稅
額
與

扶
養
親
屬
寬
誡
額
之
列
艾
並
未
顧
全
風
燭
殘
年
、
服
寡
孤

-, 54 一

獨
及
體
能
殘
障
者
之
實
際
生
活
所
需
，
今
後
若
欲
特
別
照

應
這
些
經
濟
能
力
低
落
之
特
殊
分
子
，
宜
仿
照
日
本
稅
制

'
修
正
我
國
所
得
稅
法
，
准
予
特
別
殘
障
者
、
鯨
夫
寡
婦

與
年
幟
八
旬
之
老
人
，
凡
其
年
所
得
在
五
十
萬
元
以
下
者

，
可
加
倍
到
支
免
稅
額
與
扶
養
親
屬
寬
誡
額
。

H
W核
實
認
列
醫
療
生
育
費
用•• 

醫
按
生
育
費
用
之
列

舉
扣
除
，
僅
以
付
給
公
立
醫
院
、
公
保
、
勞
保
或
財
政
部

認
許
之
私
立
醫
院
有
關
憑
證
為
限
，
至
於
私
人
診
所
則
未

在
允
許
之
列
，
顯
然
間
接
助
長
了
貴
族
醫
院
之
絕
對
優
勢

。
復
以
醫
生
所
得
稅
素
聞
嚴
重
逃
漏
現
象
，
若
能
使
一
般



私
人
診
所
之
醫
療
生
育
費
用
憑
證
亦
可
列
舉
扣
除
，
則
對

醫
生
執
行
業
務
所
得
之
課
稅
更
能
發
揮
監
督
勾
稽
的
教
果

。

H
W准
予
扣
除
竊
盜
災
害
損
失
﹒
﹒
現
行
災
害
損
失
之
列

舉
扣
除
館
的
限
於
不
可
抗
力
之
天
然
災
害
損
失
，
至
於
人

為
災
害
損
失
卻
不
被
認
許
，
未
免
體
制
內
欠
週
'
爾
後
宜
套

考
美
國
之
災
害
損
失
扣
除
規
定
，
准
許
竊
盜
、
搶
劫
、
侵

占
、
盜
用
、
強
奪
、
敲
詐
、
脅
迫
、
拐
騙
等
災
害
損
失
亦

得
以
具
證
核
實
認
列
。

的
均
等
養
生
送
死
之
寬
兔
額
.. 

年
度
死
亡
者
，
其
寬

誠
與
兔
稅
額
係
依
生
前
日
數
實
際
核
算
，
但
年
度
中
出
生

者
卻
可
享
有
完
全
之
寬
誡
列
支
優
惠
，
其
厚
此
薄
彼
、
重

生
輕
死
，
由
此
可
見
一
斑
!
是
故
，
為
均
等
接
生
送
死
之

租
說
負
擔
，
宜
對
年
度
中
死
亡
者
之
寬
兔
額
予
以
全
額
認

定
。

的
揖
昇
已
婚
職
業
婦
女
福
利
•• 

夫
妻
所
得
合
併
申
報

，
降
低
婦
女
工
作
意
顧
，
且
形
成
婚
姻
租
稅
懲
罰
，
無
形

中
助
長
假
離
婚
真
同
居
之
舉
'
敗
壞
公
序
良
俗
，
對
社
會

風
氣
不
無
負
面
影
響
!
其
治
本
之
道
，
尤
應
配
合
民
法
夫

妻
分
別
財
產
制
組
定
，
准
許
夫
妻
所
得
分
別
申
報
。

付
提
高
保
險
費
用
列
支
蝠
，
皮.. 

由
於
目
前
每
人
每
年

保
險
費
之
列
舉
扣
除
使
一
萬
二
仟
元
，
對
落
實
全
民
保
隊
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未
見
賢
質
的
鼓
勵
作
用
，
是
故
，
略

適
度
予
以
調
整
，
祇
要
非
儲
蓄
保
險
而
取
其
真
實
憑
證
者

，
應
准
予
全
數
認
定
，
或
退
而
求
其
次
，
提
高
每
人
每
年

保
臉
贊
扣
除
額
度
為
二
萬
四
仟
元
。

的
從
寬
認
定
購
屋
借
款
利
息.. 
自
七
十
七
年
度
起
，

所
得
說
法
雖
增
設
購
屋
借
款
利
息
之
列
舉
扣
除
，
惜
乎
該

規
定
僅
准
許
每
戶
每
年
扣
除
區
區
六
萬
元
，
實
難
以
配
合

當
前
節
節
攀
升
之
房
價
。
蓋
若
依
七
M
W之
市
場
利
率
計
算

'
欲
享
有
六
萬
元
購
屋
利
息
扣
除
優
惠
，
則
僅
能
貸
款
本

金
八
十
五
萬
元
，
此
無
異
於
杯
水
車
薪
，
且
與
「
住
者
有

其
屋
」
目
標
之
達
成
尚
有
一
段
遙
遠
距
離
!
其
次
，
每
戶

列
支
六
萬
元
之
規
定
，
對
適
用
分
別
申
報
之
單
身
者
與
讀

A口
併
申
報
之
已
婚
者
，
極
易
產
生
婚
姻
租
稅
懲
罪
之
弊
端

。
是
以
，
財
稅
當
局
可
考
慮
每
一
夫
妻
所
得
申
報
之
課
稅

單
位
，
其
購
屋
借
款
利
息
列
支
額
度
，
由
六
萬
元
擴
大
為

十
二
萬
元
。

的
寬
列
慈
善
捐
贈
列
支
額
度

•• 

目
前
個
人
對
教
育
、

文
化
、
公
益
、
慈
善
機
關
或
團
體
之
捐
贈
列
支
，
以
不
超

過
綜
合
所
得
總
額
一
-
O
%
'
至
於
營
利
事
業
則
僅
為
所
得

總
額
一
O
%

，
其
設
立
旨
意
，
固
在
防
範
捐
贈
者
與
受
贈

者
彼
此
具
有
互
利
關
係
，
共
同
巧
立
名
目
，
規
避
稅
負
，

且
在
防
止
過
多
的
慈
善
捐
贈
，
易
使
公
益
文
化
固
體
之
管

理
流
於
浮
濫
。
惟
摸
諸
實
際
，
藉
捐
贈
之
限
額
列
支
規
定

，
似
仍
難
以
達
成
上
述
目
的
，
故
若
欲
結
合
民
間
力
量
，

投
入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，
惟
有
准
予
寬
列
捐
贈
扣
除
，
例
如

:
將
個
人
捐
贈
扣
除
額
度
詞
為
綜
合
所
得
總
額
三

O
%
'

營
利
事
業
為
所
得
總
額
二
O
M
沛
，
當
更
能
鼓
勵
全
民
參
與

社
會
公
益
活
動
。

舉
一
一
、
遺
產
贈
與
稅
與
社
會
福
利

遺
產
稅
係
就
死
亡
人
(
即
被
繼
承
人
)
死
亡
時
所
遺

留
之
財
產
加
以
累
進
課
徵
之
直
接
稅
;
而
贈
與
稅
之
設
立

，
旨
在
防
止
一
般
人
利
用
生
前
贈
與
以
組
避
死
後
遺
產
稅

，
乃
對
受
贈
人
在
一
課
稅
年
度
中
受
贈
總
額
按
累
進
稅
率

課
稅
。
目
前
我
國
遺
產
稅
及
贈
與
說
之
怯
令
規
定
多
數
仍

一切一

與
平
均
財
富
分
配
之
社
會
目
標
相
互
配
合
，
僅
有
些
許
現

定
仍
待
研
究
改
進
.. 

心U准
許
已
成
年
子
女
之
教
育
費
用
扣
除
•. 

現
行
遺
產

總
額
之
計
算
，
雖
准
許
第
一
順
序
繼
承
人
中
未
滿
二
十
歲

者
，
得
按
其
年
齡
臣
屆
滿
二
十
歲
之
年
斂
，
每
年
加
扣
新

蓋
幣
二
十
五
萬
元
;
然
對
失
估
或
失
恃
之
已
成
年
子
女
目

前
仍
在
學
就
認
者
，
卻
不
准
享
有
該
項
額
外
扣
除
，
顯
然

不
近
情
理
。
今
後
宜
考
慮
增
列
已
成
年
子
女
亦
可
依
其
距

離
畢
業
年
斂
，
每
年
加
扣
二
十
五
萬
元
之
扣
除
規
定
。

已
造
贈
新
設
立
財
團
法
人
之
財
產
免
稅
.. 

目
前
對
於

遺
贈
人
、
受
遺
贈
人
或
繼
承
人
之
捐
贈
僅
限
定
肝
、
被
繼
承

人
死
亡
之
時
「
巴
依
法
」
登
記
設
立
為
財
團
法
人
組
織
之



教
育
、
文
化
、
公
益
、
慈
善
、
宗
教
團
體
及
祭
租
公
業
之

財
產
，
可
且
不
計
入
遺
產
總
額
，
課
徵
遺
產
稅
，
至
於
捐

贈
於
被
繼
承
人
死
亡
後
「
始
依
法
」
登
記
之
財
團
法
人
財

產
，
仍
應
列
入
遺
產
課
稅
。
鑑
於
此
項
限
制
。
不
免
折
損

死
亡
者
吾
與
公
益
事
業
、
遺
愛
人
間
的
良
情
美
意
，
有
關

當
局
應
儘
速
配
合
稅
法
修
正
，
對
條
文
中
「
巴
依
法
」
三

字
更
改
為
「
依
法
」
兩
字
，
亦
即
允
許
被
繼
承
人
死
亡
後

對
新
設
立
之
財
團
法
人
捐
贈
之
財
產
，
可
享
有
遺
產
稅
誠

先
優
惠
。肆

、
地
價
稅
與
社
會
一
福
利

地
價
稅
係
對
持
有
噩
灣
地
區
己
現
定
地
價
之
土
地
者

'
定
期
謀
嗤
之
財
產
稅
。
目
前
地
價
稅
之
課
徵
，
雖
為
配

合
經
濟
發
展
，
促
進
土
地
利
用
，
增
進
社
會
福
利
，
而
於

平
均
地
權
條
例
與
土
地
稅
減
兌
現
則
中
，
想
定
一
些
一
合
乎

條
件
或
標
準
之
土
地
，
可
享
有
減
免
地
價
稅
之
規
定
，
但

仍
有
一
些
地
價
稅
減
免
之
限
制
要
件
過
殿
，
影
響
「
擴
大

民
間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」
之
目
標
達
成
，
亟
待
檢
討
與

改
進
。付

兔
徵
公
園
與
體
育
地
之
地
價
稅
負

.. 

依
現
行
平
均

組
組
條
例
二
十
一
條
與
土
地
說
減
兔
規
則
第
八
條
規
定
得

知
;
凡
經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設
立
，
對
外
絕
對
公
闕
，

並
末
以
營
利
為
目
的
之
私
立
公
園
及
體
育
館
塌
地
，
其
地

價
稅
率
為
五
此
，
其
為
財
團
法
人
組
織
者
按
三
他
計
徵
地

價
稅
。
綜
觀
此
一
優
惠
規
定
，
固
然
允
許
公
益
用
土
地
可

減
稅
，
但
若
著
眼
於
綠
化
璟
揖
、
改
善
居
住
璟
揖
品
質
，

不
以
營
利
為
白
的
之
私
立
公
聞
及
體
育
館
塌
地
，
更
應
兔

敬
地
價
稅
，
俾
能
落
實
社
會
福
利
之
推
行
。

已
私
人
無
償
公
益
用
土
地
免
地
價
稅

.• 

當
前
不
以
營

利
為
目
的
之
公
益
用
土
地
，
諸
如.. 

公
墓
、
圖
書
館
、
博

物
館
、
救
濟
院
、
育
劫
院
、
藝
術
館
、
科
學
館
、
醫
院
、

仁
愛
之
家...••• 

等
，
若
欲
享
受
地
價
稅
免
徵
之
優
惠
，
則

應
由
已
辦
妥
財
團
法
人
登
記
或
係
辦
妥
登
記
之
財
團
法
人

斥
資
興
辦
，
且
其
用
地
為
該
財
團
法
人
所
有
者
為
限
。
至

若
私
人
定
期
無
償
提
供
給
財
團
法
人
組
織
作
公
益
使
用
之

土
地
，
仍
應
按
一
扭
地
價
稅
率
課
稅
，
而
不
得
享
有
任
何

程
說
之
誡
兔
優
惠
。
今
後
為
善
導
熱
心
公
益
之
個
人
，
對
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之
共
同
套
與
，
可
斟
酌
情
況
對
私
人
定
期

無
償
提
供
給
財
團
法
人
組
織
作
為
公
益
事
業
使
用
之
土
地

，
例
如
:
創
辦
殘
障
收
容
、
教
養
、
職
業
訓
練
、
精
神
病

患
養
護
、
老
人
安
養
及
醫
療
或
其
他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，
亦

得
以
兔
徵
地
價
說
。

伍
、
結

~ 
E閥

由
於
社
會
福
利
乃
整
個
國
家
建
設
之
重
要
課
節
，
為

了
調
和
社
會
福
利
與
其
他
國
家
建
設
，
並
提
昇
全
民
之
社

會
福
利
，
有
關
當
前
租
稅
獎
勵
辦
法
，
在
兼
顧
社
會
救
助

、
社
會
保
險
、
勞
工
福
利
、
婦
女
福
利
、
老
人
福
利
、
見

童
福
利
與
殘
障
福
利
方
面
，
尚
有
未
盡
理
想
部
分
，
應
當

詳
加
考
量
，
提
出
改
進
良
策
，
尤
其
是
增
列
穌
寡
孤
獨
殘

障
之
特
別
扣
除
、
核
實
認
列
一
般
私
人
診
所
之
臀
竅
生
育

貴
用
，
准
予
扣
除
竊
盜
災
害
損
失
、
均
等
養
生
送
死
之
寬

兔
列
艾
額
度
、
放
寬
夫
妻
合
併
申
報
所
得
稅
之
限
制
、
提

高
保
險
費
用
列
支
幅
度
，
以
及
准
許
已
成
年
子
女
之
教
育

費
用
由
遺
產
總
額
扣
除....

.. 

等
，
期
能
與
社
會
福
利
有
放

結
合
。近

年
來
，
我
國
經
濟
發
展
迅
速
，
國
民
所
得
增
加
，一切一

相
對
地
，
提
供
社
會
服
務
之
個
人
及
團
體
亦
與
日
俱
增
。

而
今
而
後
，
為
結
合
民
間
力
量
共
同
興
辦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
，
除
加
強
財
團
法
人
組
織
之
妥
善
管
理
外
，
亦
當
配
合
現

行
租
稅
法
令
之
修
正
，
例
如.. 

提
高
個
人
與
營
利
事
業
捐

贈
列
支
額
度
、
准
許
死
亡
者
遺
贈
給
死
後
新
設
立
財
團
法

人
之
財
產
兔
計
入
遺
產
總
額
課
稅
、
兔
徵
私
人
定
期
無
償

供
財
團
作
公
益
使
用
土
地
以
及
不
以
營
利
為
目
的
之
私
立

公
園
或
體
育
館
場
所
用
地
之
地
價
稅
負

.•...• 

等
等
，
俾
使

租
稅
之
課
徵
更
有
助
於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之
健
全
運
作
。

(
本
文
作
者
A
m﹒
中
興
大
學
財
稅
象
講
師
)




